
      本类非法证券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借助博客、微博、
及网购平台等受众面较广、较为便利等特点，非法公开发
行或转让股票，募集资金。
     
     本类非法证券活动的传播途径为利用博客、微博、微信
以及网购平台等受众面广、传播速度快、交易便利的互联
网平台，从事非法募资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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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该类非法证券活动借助公众平
台，如购物平台、微博、微信、
社交网站、广播电视等，一般以
销售原始股或其他附原始股转让
的凭证为借口，并谎称公司即将
在国内或国外上市，或者予以较
高分红承诺，利用投资者追求暴
富的心理，以及投资者掌握信息
的不对称，欺骗投资者。

     此外，还让投资者体验做股东的感觉，并假装进行股票
登记，开股东会议等等，更是进一步麻痹投资者。由于该
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出售股权且超过 200 人，实际构成了非
法发行股票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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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应依法取得监管部门核准。对任
何公开发行的股票，投资者应首先进行发行资格甄别，
确定该发行行为是否合法。投资者可以要求发行股票的
公司出示监管部门核准其公开发行股票的文件，并向中
国证监会或当地证监局求证。
     
     其次，对于任何公开发行股票的行为，投资者如有
疑问，都可以向当地证监局进行咨询。投资者应对发行
股票的公司进行了解，包括主营业务和股东情况、网站
披露信息情况等，查看这些信息是否规范。一般来讲，
能够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，公司官网应该是比较完善的，
发布的信息等应该有一定的时间；突击建立的临时网站，
其发布的信息时间比较集中，投资者可以通过这一特征
进行甄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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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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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本类非法证券活动主要为以广播电视、互联网站进行
媒体宣传的方式吸收客户，通过电话、手机短信、微博微
信、QQ等向已购买证券分析软件的客户提供股票及买卖
点的形式，非法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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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荐股软件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，优秀的荐股软件可以让
投资者及时掌握比较全面的信息，并在此基础上给予投资者
一定的专业投资建议。目前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投资者对销
售和使用荐股软件相关法规不熟悉的情况，推出虚假的“荐
股软件”欺骗消费者。
     
     不法分子推销虚假“荐股软件”时往往进行夸大宣传，
吹嘘软件的“神奇”功能；甚至通过人工提供或调节软件“股
票池”，达到其欺骗投资者的目的。有的不法分子声称荐
股软件只是工具，                     “要做好股票，就加入公司，成为会员，由
专家指导”，进一步欺骗投资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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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好的荐股软件的确有助于投资者在投资前进行投资分
析，但是，长期来看，天下没有无风险的收益，“包赚不赔”、
“稳赢不亏”的事情只是大家一厢情愿的幻想。面对无底线
宣传“稳赚不赔”的承诺，投资者应该保持冷静的头脑，如
果一个软件真能保证自己买卖股票稳赚不赔，那为什么还要
来卖软件，自己根据软件操作就致富了，市场上也不会有那
么多亏本的投资者。

    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2年 12月正式发布的《关于加强
对利用“荐股软件”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监管的暂行规
定》，向投资者销售或提供“荐股软件”并且直接或者间接
获取经济利益的，属于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，应当经中国
证监会许可，取得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。未取得证券投资
咨询业务资格，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利用荐股软件从事证券
投资咨询业务。因此，投资者在购买“荐股软件”和接受证
券投资咨询服务时，应当事先了解或查询销售机构或个人是
否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。投资者可以在中国证监会网
站 (www.csrc.gov.cn)、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 (www.sac.
net.cn) 进行查询，防止上当受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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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《关于加强对利用“荐股软件”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
监管的暂行规定》

二、《证券、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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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本类非法证券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为以开办股民学校为
名，向客户非法提供证券投资咨询业务。
    
    本类非法证券活动主要通过电话、QQ、微信等即时通
讯工具和发放传单等方式邀请股民到指定地点进行免费股
票投资培训，并吸引学员交费上正式课程。此类股民学校
将证券知识培训与证券投资咨询相结合，以所谓知名经济
人士、学院讲师、专业持牌人士“免费诊股”“涨停股”
为诱饵招揽会员，来吸引投资者，从事非法证券投资咨询
业务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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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该案例为不法分子冒充合法证券经营机构，以高额投资回
报为诱饵，对证券买卖的收益或损失做出承诺，骗取投资者
钱财。投资者一旦上当，不法分子或销声匿迹，或以设计好
的合同陷阱回避责任，投资者被骗的钱财也难以追回。投资
者在参与证券投资时，应提高警惕，不要盲目轻信所谓的“专
业人员”或“专家”所说的高额回报和收益承诺，在接受证
券投资咨询服务时，应当确认专业人员执业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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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不法分子利用多数投资者风险意识不强，存在一夜
暴富的侥幸心理，以高额投资回报为诱饵，通过承诺投
资收益的方式提供证券投资咨询服务，属于违法违规的
证券活动，投资者要自觉远离此类非法证券活动，加强
自我保护和防范意识，自觉抵制不当利益的诱惑。投资
者应慎重选择参加该类培训班或股民学校。

     合法证券经营机构名单具有资格的证券投资咨询人
员情况可登陆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（www.sac.net.cn)
查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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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

二、《证券、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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